
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台新政

——以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形式支持小微企业创新发展

    10月10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关于知识产权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以知

识产权公共服务的形式支持小微企业创新发展。该《意见》从扶持小微企业创新发展、完善小微企业知识产权

服务、提高小微企业知识产权运用能力、优化小微企业知识产权发展环境4个方面，提出了支持小微企业创新

成果在国内外及时获权、完善小微企业专利资助政策、扶持知识产权服务业小微企业等15条具体措施。

    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意见》全面梳理了已出台的知识产权扶持政策，认真借鉴各国知识产

权管理部门扶持小微企业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从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等方面加大支持

力度，对于缓解小微企业发展压力，激发大众创业潜力，释放社会创新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贺化介绍了此次《意见》中有许多亮点：如针对当前小微企业创

新动力不足、经营压力大、成本上升、融资困难等突出问题，明确提出支持创新成果在国内外及时获权，进一

步完善专利审查快速通道，对小微企业亟需获得授权的核心专利申请予以优先审查；完善专利资助政策，加大

对小微企业专利申请资助力度，推动专利一般资助向小微企业倾斜，对小微企业申请获权的首件发明专利予以

奖励；创新知识产权金融服务，加强与商业银行的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战略合作，引导各类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

提供知识产权金融服务，鼓励建立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等。

    在完善小微企业知识产权社会化服务方面，切实推进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在小微企业集聚的创业

基地、孵化器、产业园等逐步建立知识产权联络员制度和专家服务试点，吸纳专利代理人及其他服务机构人员

深入参与；调动和优化配置知识产权服务资源，鼓励每名专利代理人每年为小微企业免费代理一件以上的专利

申请，对服务小微企业绩效突出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给予奖励和项目优先委托等。在提高小微企业知识产权运

用能力方面，积极鼓励科技型小微企业贯彻实施《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对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

系认证的小微企业可予以合理资助和奖励；做好知识产权优势培育工作，对研发投入和专利成果达到一定水

平，产品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小微企业，集中优势资源重点培育；加强专利信息利用，依托各类服务平台向小微

企业免费或低成本提供专利查新检索服务，广泛开展知识产权信息订制推送服务；提升知识产权实务技能，将

小微企业的业务骨干培养纳入年度全国知识产权人才培训计划，加强小微企业研发人员专利撰写、专利分析等

实务能力的培养等。

    在优化小微企业知识产权发展环境方面，首次提出要扶持知识产权服务业小微企业发展，通过政府投入引

导资金或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小微型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参与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加大专利行政执法力度，结

合小微企业技术创新周期短、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较多、涉案金额相对较低等特点，加快推进建立专利侵

权纠纷快速调解机制等。

    贺化强调，国家知识产权局将加强政策解读和任务细化，建立有利于小微企业发展的知识产权考核评价机

制，推动有关政策尽快“落地”，要求各地知识产权局结合本地区发展实际，研究制定具体落实措施，帮助小

微企业解决现实难题。

    据介绍，该《意见》共分4个部分15条措施。具体包括：支持小微企业创新成果在国内外及时获权；完善

专利资助政策；创新知识产权金融服务；加快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发挥知识产权社团组织作用；调动

和优化配置知识产权服务资源；提升小微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做好小微企业知识产权优势培育工作；加强



小微企业专利信息利用；提升小微企业知识产权实务技能；鼓励小微企业运用专利创业创新；扶持知识产权服

务业小微企业发展；加大专利行政执法力度；推进小微企业维权援助工作；营造有利于小微企业发展的知识产

权舆论氛围。

    附件：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知识产权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